
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填寫注意事項 

1.本表各項資料請依實填寫。 

2.申請流程及審核標準依彰化縣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

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辦理。 

3.心理測驗資料請填寫測驗名稱、測驗結果、實施日期、甄別通過標準分

數等，上述資料皆必須清楚填寫。測驗結果請註明原始分數及衍生分數（標

明係採百分等級）。 

4.學業成績資料請填寫科目（學習領域）、全學年或全學期平均成績、全年

級名次、甄別通過標準分數等。全年級名次為：學生名次/全年級人數，

例如：七年級全部人數 400 人，該生排名第二，寫成 2/400。 

5.學業成就測驗資料請填寫測驗科目、評量工具名稱、參照年級、原始分

數、標準分數、標準分數之平均數、實施日期、甄別通過標準分數等（標

準分數之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標準分數之換算方式，詳後換算參考範

例）。 

6.教師觀察紀錄、家長觀察紀錄、社會適應評量及特殊表現紀錄，由推薦

教師或家長依學生實際情況填寫後簽章。 

7.教育安置與初步學習輔導構想，由家長會同導師、學科任課教師或承辦

人員填寫；教育安置方式，填寫若通過甄別後欲安置的學校、年級、學習

科目、班級或授課教師等；初步學習輔導構想，填寫若通過甄別後欲學習

方式、長期教育目標等。 


